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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8民初2890号
王文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市分公司与被告王文娟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
民初28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裁定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230号

安顺西秀区友好医院、陈成芳：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施
强药业有限公司诉被告安顺西秀区友好医院、陈成芳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
事判决书[案号:(2021)浙0108民初3230号]。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浦沿法庭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450号

杭州越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卫炳坤与
你和被告南京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
3450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杭州越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原告卫炳坤支付投资本金
986356.16元;案件受理费13664元,减半收取6832元,由被
告杭州越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509号

陶昱竹：本院受理原告游松寿与被告陶昱竹房屋租赁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108民初35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陶昱竹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游松寿租金72000元、
违约金12000元(违约金与押金相抵扣);二、被告陶昱竹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游松寿垫付的水、电、燃气
费用共1745.12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611号

李志云: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洲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诉被告李志云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院定于2022年2月10日上午9
时00分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你若未到庭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831号

李猫猫：本院受理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中心支公司诉被告李猫猫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
号:(2021)浙0108民初3831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浦沿法庭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914号

四川省达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李朝友、熊伟:本院
审理的原告浙江振泰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与四川省
达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李朝友、熊伟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
(2021)浙0108民初3914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973号

义乌市悠构电子商务商行:本院审理的原告完美(中国)
有限公司与义乌市悠构电子商务商行、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
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1)浙0108民初3973号]。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22民初3689号

邢恒兴：本院已经受理原告姚大美与被告邢恒兴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因你不居住在户籍
所在地，又无其他联系地址和方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姚大美提出诉讼请
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205000元；2、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副本送达之日起七日
和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2月24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
十法庭公开开庭，逾期将缺席审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22民初3956号

洪琪：本院已经受理原告王长春与被告洪琪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因你不居住在户籍所
在地，又无其他联系地址和方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王长春提出诉讼
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伍万元整及
利息（注：利息计算至债务全部清偿日止。现暂从2020年7
月29日计算至起诉之日即2021年7月29日、按月利率千
分之拾计息、共陆仟元整）；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副本送达之日起七日和十五日内。本案定
于2022年2月24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
庭，逾期将缺席审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3241号

卜施含：本院已依法受理原告方文彬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182民初3241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起诉状诉讼请求如下：一、判决被告归还
借款人民币30000元支付利息1155元（该利息按30000
元本金×LPR标准计算自2020年10月1日起至2021年
7月31日止），2021年8月1日起至款清日止的利息损失按

LPR标准另行计算支付，两款合计31155元；二、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日内，并
定于2022年2月16日13时45分在乾潭法庭第一法庭审
理，逾期依法裁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19)浙0203破1号之一

宁波景升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债权人:2018年12月20
日,本院根据债务人宁波景升照明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依
法裁定受理宁波景升照明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指定北京盈科(宁波)律师事务所担任宁波景升照明科技有
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9月24日,宁波景升照明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向本院提出申请,称债务人宁波景升照明科技有限公司现已
无债务,请求终结破产程序。

本院认为:债务人宁波景升照明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
人与案外人达成债务转让,现宁波景升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已
无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08条的规
定,破产宣告前,第三人为债务人足额担保或者为债务人清
偿全部到期债务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破产程序。现宁
波景升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已由案外人为其清偿全部到期债
务,故管理人请求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
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08条之规
定,裁定如下：终结宁波景升照明科技有限公司的破产程
序。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0586号

许金生（公民身份号码：4405221975****4130）：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屹州娱乐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倪雪、
许金生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10586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许金生向原告宁波屹州娱乐管理有
限公司缴纳出资款2490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宁波屹州娱乐管理有限公司
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83150元，由被告
许金生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
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0988号

周沙（公民身份号码：4312221995****5415）：本
院受理的原告赵虎诉被告周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受
理。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小额转简易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
判令被告归还原告4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限你（们）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22年2月18日8时
45分在本院望春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8583号

王军行（身份证号码1301211994****0011）、复
耀（台州）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30201MA284H3W7E）：宋春莲与王军行、复
耀（台州）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魏浩杰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
向你（你单位）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你单位）公告送达
（2021）浙0203民初8583号上诉状副本。上诉请求：1．
撤销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21）浙0203民初8583号
民事判决；2．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
求。限你（你单位）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上诉状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4290号

杜存付、宁波勇琪企业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诉你
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05民初4290号民事裁定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慈城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4975号

张家杰（公民身份号码：3304821992****0014）：原
告刘燕芬与被告张家杰、周颖，第三人张秀红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06民初49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张家杰、
周颖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刘燕芬借款
150万元,支付原告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12月23日起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4倍标准计算的利息以及以100万
元为基数自2020年12月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4倍
标准计算的利息；三、驳回原告刘燕芬其他诉讼请求。本案
受理费20057元，减半收取10028.50元，保全费5000元，公
告费650元，合计15678.50元，由原告刘燕芬负担180元，由
被告张家杰、周颖负担15498.5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4677号

冠县众佳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原告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博睿德机电有限公司与被告冠县众佳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206民初46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与被告2021年3月5日签订的《产品购销（订
货）合同》于2021年10月19日解除；二、被告应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原告货款2400元,支付原告违约金
212元。本案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公告费650，合
计675元，由被告冠县众佳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负担。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人民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6061号

吴祝红（公民身份号码：3408271975****6315）：本

院受理原告陈文阔与被告吴祝红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送达方式，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206民初6061号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法释【2004】14号）第一条、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吴祝红应于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陈文阔工程款
1274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
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2848元，减半收取1424元，由
被告吴祝红负担。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5906号

王正楼（公民身份号码：3708271986****3450）：
本院受理原告储潇尘与被告王正楼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06民初5906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如下：本案按撤诉处理。本案受理费3540元，减半收取
177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420元，由原告储潇尘负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经济审判庭领取民
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456号

张晓雪、熊小英：本院受理原告蒋玉文与被告张晓雪，
第三人熊小英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原告蒋玉文诉请：1、判令确认解除原告与被
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2、被告返还定金10万元（双倍返还
定金20万元，扣除已返还的10万元，仍应返还10万元）；3、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赵淼独任审判。本院定
于2022年2月23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3176号

四川小屋智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
原告李怿磊与被告四川小屋智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131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5984号

江修合：本院已受理原告孙长康与被告江修合非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虚
假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2月17
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1952号

曹承阳、余姚市后古摄影馆：本院受理原告劳庄员与
被告曹承阳、余姚市后古摄影馆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
119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26破18号

2020年10月26日,本院根据宁波佳普电子有限公司的
申请裁定受理宁波佳普电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
目前债务人宁波佳普电子有限公司已知负债合计
1012985.01元,仅有财产变现价款30000元。本院认为，宁
波佳普电子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已不足以清
偿全部债务,符合法定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43条、第107条、第120条之规定,本院于2021年
11月29日裁定宣告宁波佳普电子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宁波
佳普电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8159号

张士杰：本院受理的原告茹建康与被告张士杰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浙0282民初81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
下：被告张士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茹
建康货款25050元，并支付该款自2021年7月22日起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1531号

邓乾龙：本院受理原告孟光华与被告邓乾龙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商事案件诉讼
须知、庭审网络直播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小额转简易裁
定书等法律文书和开庭传票。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立即
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9000元和利息；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
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沈国文独任审理，由代书记
员周梦雪担任本案书记员，定于2022年2月17日8时30分
在本院观城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希你准
时到庭参加诉讼，若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0051号

杨孟元：本院已受理原告沈华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82民初10051号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廉
政监督卡、当事人的民事诉讼权利和义务、自动履行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求：1.你即时归还借款200000

元；2.你按200000元计算到实际履行日止，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息支付给原告；3.
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2月21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周巷法庭第五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8676号

李金良、李银良：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与被告李金良、李银良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82民初8676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自动履行告知书，自动履行催告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8677号

李政、田国旗：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与被告李政、田国旗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82民初8677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自动履行告知书，自动履行催告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0637号

林薛城：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卓越光谷置业有限公司诉
被告林薛城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庭审
直播规定告知书、民商事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自动履行告
知书各一份。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22年2月15日上午9点在慈溪市人民法院第六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02民初6598号

冯可旺：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
西支行与被告冯可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你下落不明或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302民初6598号民事判决书。现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3843号

徐志金:原告浙江申汇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与被告
徐志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5680号

深圳市范姜文阳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审理的原告郑
忠武与被告深圳市范姜文阳贸易有限公司、第三人北京
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信息网络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中,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廉
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及(2021)浙0303民初568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
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
于2022年3月2日9时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
元法庭第五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6414号

魏成强：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魏成强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04民初6414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21民初3108号

龚德成：原告嘉善玉明植绒有限公司与被告龚德成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浙0421民初3108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载明：被
告龚德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嘉善玉明植
绒有限公司货款30854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572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132元，由被告龚德
成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
本案判决不服，可在公告期满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嘉善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3655号

银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21）浙0503
民初3655号原告怡达快速电梯有限公司诉被告蓝城文化
旅游实业（湖南）有限公司、银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承揽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被告蓝城文化旅游实业(湖南)有
限公司立即支付电梯款96314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56231.25元；2.被告蓝城文化旅游实业(湖南)有限公司立
即退还履约保证金100290元；3.被告银城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对被告蓝城文化旅游实业(湖南)有限公司上述付款义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俩被告未付款至合同总价95%前，
原告对案涉电梯享有所有权；5.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
担保保险费由俩被告承担。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诉讼文书。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方式，
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10

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四号法庭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3346号

李正利：本院受理的原告沈国华与被告李正利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
诉事项通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判决如下：限
被告李正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沈国华货
款1995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399元，合计20356元。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9元，减半收取155
元，由被告李正利负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
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及报纸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
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4025号

邱月泉：本院受理的原告梁爱仂与被告邱月泉离婚纠
纷一案，原告请求：1、准予原、被告离婚；2、婚生子邱佳豪由原
告独自抚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用法律规定的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相关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诉讼文书。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
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
于2022年3月8日9时30分在练市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
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13299号

刘潇:本院受理原告陆丽萍为与被告刘潇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21)浙0782民初
13299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义乌
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13468号

陈哲：本院受理原告杨敏为与被告陈哲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21)浙0782民初
1346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义乌
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14128号

安吉鼎晟包装有限公司、王梦迪、唐志华：本院受理原
告义乌市霞达纸业有限公司为与被告安吉鼎晟包装有限公
司、王梦迪,第三人唐志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们送达本院(2021)浙0782民初14128号
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义乌市人民
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14294号

黄庆:本院受理原告骆丽青为与被告黄庆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21)浙0782民初
1429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义乌
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3民初2296号

杨勇（330723198302200071）：本院受理原告曹
建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723民初22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定：一、被告杨勇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郑维龙货款19432元。二、驳
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8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938元，由被告杨勇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3216号

蓝林伊莎、林惠琴：本院受理原告胡飞虎与被告蓝林
伊莎、林惠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由被告蓝林伊莎于本判
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胡飞虎借款本金人民币500000
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利息以500000元为基数自
2020年11月3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
由被告林惠琴对上述第一项债务及案件受理费8890元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胡飞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618元、公告费
600元,由原告胡飞虎负担案件受理费1728元,由被告蓝林
伊莎负担案件受理费8890元、公告费600元。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
视为送达。 永康市人民法院


